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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宗旨 

       為表彰對文化、學術研究有崇高成就或對人類生活有重大貢獻者，由  

       本校頒授名譽博士學位。 

第二條 依據 

       依學位授予法第 15條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頒授資格 

       本國或外國人具有下列條件之一者，得由本校審查通過後，頒授名譽  

       博士學位。 

      （一）對文化、學術研究或人類生活有重大貢獻者。 

      （二）對本校有特別重大貢獻者。 

第四條 頒授種類 

       以本校現有頒授之博士學位為範圍。 

第五條 推薦及審查 
       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可由各學院或名譽博士學位提名小組推薦，再由  

       本校組成之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授予名譽博士學  

       位。相關作業由教務處承辦。 

       前項提名小組委員由校長指派三至五人，任期二年。 
 
       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並聘請副校長、教務長、 

       研究發展處處長、有關學院院長、系主任、研究所所長，以及教授代 

       表五至七人組織之。 

       前項教授代表由校長指派聘任之。 
 
       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審會議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出席始可開會  

       審議，並經由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始得通過。審查方式得採  

       書面、通信或視訊、電子郵件…等網路方式為之。 

第六條 名譽博士學位頒授後，本校應將推薦書、審查會議紀錄及接受名譽博 

       士學位者相關資料妥存備查。 

第七條 名譽博士學位之服制、證書格式及授予儀式另訂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